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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 

就「銀行關閉分行及收費對公眾的影響」 

呈交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2009 年 6 月 1 日） 

 

1. 就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5月6日的來函，消費者委員

會（消委會）有以下兩方面的資料提供予委員會參考。 

 

(i) 弱勢社群使用基本銀行服務的情況有否改善；及 

(ii) 銀行調整服務收費和信用卡利率的情況。 

 

弱勢社群使用基本銀行服務的情況 

 

2. 根據金融管理局及香港銀行公會的資料，香港銀行分行及自動

櫃員機的整體數目最近兩年均有增加
1
，部分非分行渠道（如自動櫃

員機和網上銀行服務）的使用率亦高於銀行分行櫃位服務
2
。 

 

3. 不過，消委會關注上述情況能否反映弱勢社群使用基本銀行服

務方面的問題已得到改善，包括：新增的分行位置是否在較多低收入

人士活動的地區、自動化銀行服務對有關社群的使用方便程度，及銀

行業推出的措施（例如：「提款易」）能否切合弱勢社群的需要。 

 

 

                                                 
1 截至 2009 年 4 月，銀行分行合共有 1,299 間，較 2007 年 12 月的 1,264 間，增

加了 35 間（+3%）。自動櫃員機在 2008 年有 2,679 部，2007 年則有 2,547 部，

增加 132 部（+5%）。 
2 在 2008 年，以 5 間主要銀行的交易數目計，自動櫃員機的使用率佔 35%、網

上銀行服務佔 33%、銀行電話理財佔 7%，而銀行分行櫃位服務則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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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新開設及關閉分行情況 

 

4. 香港銀行分行的整體數目在過去兩年雖然有增加，但與2001年

的1,460多間分行比較，現時的1,299間，仍相差近160間，與2001年比

較減幅超過一成（-11%）。 

 

5. 據金融管理局的資料，由2007年12月至2009年4月在不同地區新

開設的銀行分行共67間，但同期內銀行關閉了32間分行，令淨增加的

分行數目只有35間。在67間新開設的分行中，約只有 2/3（即42間）

提供一般客戶可使用的服務，其餘屬供特選客戶及中小企業使用的分

行。 

 

6. 地區層面方面，開設新分行的地區在同期內也有關閉分行的情

況，例如油尖區開設了8間新分行，但卻同時關閉了6間，即實際只增

加2間分行。 

 

7. 在較多低收入人士活動的地區如觀塘、深水埗及屯門區，亦分

別增加了1至3間一般客戶可使用的分行。不過，向政府工作小組表達

意見的弱勢社群及社福機構代表（社福機構代表）表示，在區內(觀

塘和深水埗)新開設的分行由於須同時服務因鄰近分行關閉而轉來的

客戶，以致新分行的排隊輪候時間較長，未能為消費者(尤其是長者

和肢體傷殘人士)帶來方便。 

 

8. 非旺區（例如：元朗、大埔及離島)的分行數目在近兩年沒有增

減，而葵青區則出現減少分行的情況。附表（1）提供個別地區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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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分行數目變化的資料。 

 

9. 就上述情況，消委會建議政府須繼續監察低收入地區市民及弱

勢社群對銀行分行服務的需求，以確保市民能獲得基本的銀行服務。 

 

非分行渠道提供的銀行服務 

 

10. 銀行公會的數據顯示，越來越多消費者轉用非分行渠道的銀行

服務。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分行櫃位服務的使用率現時仍佔銀行交

易約1/5（22%），顯示個別人士（尤其是長者和基層市民）仍須透過

銀行分行來處理日常銀行交易事宜，或基於不同原因而無法使用自動

化銀行服務。 

 

11. 雖然銀行公會的數據顯示，有部分長者選擇使用自動化銀行服

務，但弱勢社群（包括低收入和傷殘人士）使用非分行渠道的情況亦

值得關注，消委會認為有需要探討銀行業推出的便利措施能否有效幫

助他們獲得基本銀行服務。 

 

12. 就這方面，向工作小組反映意見的社福機構代表，分享了一些

弱勢社群使用非分行渠道的意見及所遇到的困難： 

 

自動櫃員機 – 銀行開展簡易使用版自動櫃員機的教育活動，

對推動某一年齡組群的長者(較年青的長者“young-old”)認識

及使用自動櫃員機服務有幫助，但對某些超過70歲或以上的長

者來說，使用自動櫃員機仍有很大困難，基於他們身體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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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能限制，例如：行動緩慢、無法記得私人密碼等，令他們

未能掌握自動櫃員機的使用程序，或有信心透過自動櫃員機取

得銀行服務。上述種種困難相信會隨著香港人口老化而更趨明

顯。 

 

銀行電話理財 – 傷殘人士(肢體及視障)方面，雖可透過電話

理財代替親身前往分行辦理大部分的日常銀行交易事宜，但現

時的電話理財服務不能提供提款及發出交易收據的功能，且部

分銀行的電話理財服務在轉賬方面亦設有條件限制，例如：須

預先到分行登記轉賬戶口資料。這些都令到銀行電話理財服務

不能有效地全面代替分行。 

 

透過連鎖式零售店提款 – 針對分行減少，銀行與商業機構合

作推出的「提款易」（即在指定連鎖商戶使用EPS提取現金），

理論上方便市民提款。但據社福機構代表表示，「提款易」設

有提款限額（每次最多只可提取$500）及需要購物，部分零售

店如超市的排隊時間也較長。他們認為，以此方式提款對使用

者（如低收入和傷殘人士）既做成不便，亦涉及時間成本。舉

例說，若要提取$2,000，便須在零售店購物4次，使用成本未必

化算。 

 

13. 消委會建議政府與銀行業就社福機構代表提出的意見進一步完

善有關措施，令其更為便利及有成效，最終令消費者受惠。此外，政

府與銀行業亦須研究若有某些組群人士未能轉用自動化銀行服務而

受影響的長遠解決方法，務求讓所有市民都平等地獲得基本銀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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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銀行調整服務收費 

 

14. 銀行服務的可達性並不單指分行是否方便使用，或是否可透過

不同渠道提供服務，昂貴的銀行服務收費亦可能構成獲取基本銀行服

務上的障礙。 

 

15. 多間銀行在今年上半年已調整各方面的服務收費。據消委會的

調查研究，5間銀行
3
的加費項目超過17項（不包括樓宇按揭和證券服

務），升幅由7%至100%不等（見附表2）。涉及一般銀行戶口服務的

加費項目包括：退票、匯款、不動戶收費、常立指示、自動轉賬、補

發存摺/新卡、本票和禮券等。而有較多銀行(5間銀行中有4間)增加

收費的項目，涉及退票、常立指示和本票等服務。 

 

16. 收費調整幅度高達1倍的項目，包括：設立常立指示（由每宗$50

增加至$100）、不動戶口收費（由每半年$50增加至$100）和發出匯款

（由每宗$60增加至$120）。 

 

17. 除探討銀行服務收費的變動情況外，消委會於今年5月向17間提

供傳統的「儲蓄提存戶口服務」的銀行進行調查，以了解開立基本銀

行戶口的門檻是否越來越高。與2008年同類型調查比較（見附表3），

消委會最新的調查發現： 

 

                                                 
3 銀行包括：中銀(香港)、星展、恒生、匯豐及渣打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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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金額要求 － 以往開立銀行戶口多由客戶自行決定金額，

近年則改變為銀行設定最低「開戶金額要求」。在17間銀行中，

差不多全部（16間）有設定開戶要求，金額介乎$10至$30,000，

$1,000至$2,000的有3間銀行、$100至$500的有7間、$10的有5間，

最高一間為$30,000。與2008年比較，有2間主要銀行的「開戶金

額要求」大幅上調，分別高達3倍和49倍(1間由原來的$500增至

$2,000，另1間由$10增至$500)。但亦有1間由原先最低$10開戶要

求改為不設定開戶金額。 

 

戶口結餘要求 － 「戶口結餘要求」及「低結餘戶口收費」對

弱勢社群影響最大。17間銀行中，近9成（15間）設有「最低結

餘要求」，金額介乎$5,000至$30,000，其中較多銀行（13間）的

結餘要求為$5,000，餘下2間則分別為$10,000及$30,000，另2間

沒有設定結餘要求。與2008年的調查結果比較，有2間銀行上調

了結餘要求，分別高達0.66倍和4倍(1間由$3,000增至$5,000，另

1間由$1,000增至$5,000)。 

 

低結餘戶口收費 － 設有「最低結餘要求」的15間銀行均收取

「低結餘戶口收費」（即當戶口平均結餘低於銀行所指定的金

額，便須繳付該項服務費），費用介乎每月$50至$100。與2008

年的調查結果比較，有3間銀行增加了費用，增幅由20%至400%

（分別由$10/$20/$50調高至$50/$60）。 

 

豁免收費政策 － 在15間收取低結餘戶口收費的銀行中，大部

分（14間）現時都豁免某些客戶的服務費 (即有1間沒有提供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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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獲豁免資格各有不同，14間豁免長者、10間豁免18歲或21

歲以下人士、10間豁免領取綜緩人士、7間豁免領取傷殘津貼人

士的收費。 

 

18. 儘管銀行提供了豁免低結餘戶口收費的政策，但調查發現部分

銀行只會因應消費者的查詢才作出說明（雖然一般會在銀行收費表上

註明有關豁免資料），由於不同銀行有不同的豁免資格和準則要求，

消委會關注弱勢社群未必能夠清楚知道這些豁免收費措施的內容。 

 

19. 消委會建議增加銀行豁免收費措施的透明度，銀行公會可考慮

將各銀行提供的豁免收費政策，以及有哪些銀行沒有向低結餘戶口收

取費用的資料，上載到銀行公會及消委會網頁，方便有需要的消費者

較易取得有關資料，讓合資格者可向相關銀行申請豁免收費。 

 

信用卡利率和費用 

 

20. 消委會於今年5月就本地銀行的信用卡服務進行調查，合共收集

到10家銀行的信用卡利率及收費資料（見附表4）。 

 

21. 與消委會2006年的信用卡調查結果比較，現時銀行的信用卡消

費簽賬息率一般由年息32厘起，比以往的26厘起，相差高達6厘。現

金透支息率方面，由2006年一般年息約28厘起增至現時約34厘起，差

距同樣高達6厘。若卡主在到期付款日未能償還最低還款額，銀行徵

收的息率會更高（可超逾4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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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用卡的「逾期費用」和「超額費用」在這幾年間亦有大幅調

升。在10家銀行中，全部（100%）有調升「逾期費用」，費用由$130

至$250不等，加幅介乎15%至160%。其中3家銀行將信用卡逾期費用

按結欠金額分層收費，最高調至每期250元。 

 

23. 在「超額費用」方面，5家(50%)在期間將超逾信貸額的收費提

高，所收費用由最低的$100至最高$180不等，加幅介乎20%至80%。 

 

24. 此外，於櫃位繳付卡數的手續費也有增加，從可作比較的7家銀

行的資料來看，有5家（71%）增加了該項費用，增幅由50%至100%

（分別由每次$0/$10/$20調高至$20/$30）。 

 

25. 據報章報導，銀行增加信用卡利率及費用，作為彌保或控制信

用卡壞賬風險上升的措施，但能否有效減低壞賬值得關注。消委會建

議，銀行可考慮其他措施，例如：調高信用卡每月最低還款額（由現

時一般只須繳付3%的結欠回復至以往5%），改善持卡人拖欠還款的

問題。 

 

26.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銀行調整服務收費及信用卡利率時，一般

只須遵循資料披露要求。而銀行很多時解釋調整收費是參照同業收費

水平或商業決定，似乎主要並非按其個別營運成本作價競爭，消委會

關注，這些服務費用是否定於合理水平，消費者根本無從得知因而難

有選擇準則。 

 

27. 美國政府剛通過了一項有關信用卡改革的法案，這項法案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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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公司不合理地提高利率、任意加收手續費和罰款等行為。消委

會期望政府能夠注視香港市場情況，並作出監察，確保銀行調整服務

收費和信用卡利率的公平性。 

 

總結 

 

28. 最後，消委會期望政府和銀行業繼續注視弱勢社群使用基本銀

行服務的情況，以及確保所有香港市民都可獲得定價合理的銀行和信

用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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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銀行分行數目（按地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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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由金融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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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 銀行服務收費 

 

以下是香港 5 間銀行（包括：中銀（香港）、星展、恒生、匯豐及渣打）

的服務收費變動情況。 

 

收費 收費項目 有 調整

的銀行

數目 

修訂前 2009 年 

調整幅度 

最低-最高 

退票      

-因戶口存款不足 4 $120-$130 $130-$150 8%-15% 

-止付 1 $60 $80 33% 

-其他理由 2 $30 $40-$50 33%-67% 

匯款     

-發出 3 $60-$80 $80-$120 25%-100% 

-止付 1 $250 $300 20% 

-回購 1 $80 $100 25% 

不動戶收費 (每半年) 3  $50-$75 $80-$100 7%-100% 

常立指示     

-設立/更改 4 $0-$50 $70-$100 40%-100% 

-因存款不足退回 3 $100-$120 $130-$150 8%-50% 

自動轉賬     

-因存款不足退回 2 $120-$130 $130-$150 8%-15% 

補發存摺 2 $50 $100 100% 

補發新卡 1 $0 $50 -- 

本票     

-發出 4 $20-$50 $30-$60 20%-50% 

-報失 1 $50 $60 20% 

-取消/回購 2 $40-$50 $50-$60 20%-25% 

禮券 2 $10 $15 50% 

索取賬戶紀錄/證明 4 $200-$500 $300-$600 20%-50% 

合共：17 項    7%-100% 

其他收費調整：找換輔幣/鈔票、樓宇按揭服務、證券服務收費。 

低結餘戶口服務費：有另外 3 間銀行在今年上調低結餘戶口服務費（分別

由$$10/$20/$50 增至$50/$60，升幅介乎 20%至 400%，詳見附表（3）。 

資料來源：資料由個別銀行向本會提供及摘錄自銀行服務收費表。至於其他

沒有列入上表的銀行，部分未有在期內回覆本會或提供的資料不完整。 

 

 

 



 
第 12 頁，共 13 頁 

附表（3）：港元儲蓄提存戶口服務及收費 
 

低結餘服務費 
開戶金額要求 

少於最低結餘要求 [1] 每月收費 
低結餘收費豁免人士[2] 

銀行 

2008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9 年

長者 

(65 歲 

或以上) 

未成年 

(18 歲 

以下) 

領取 

政府綜援

領取政

府傷殘

津貼

中銀  $10 
$10 

[3] 
$5,000 $5,000 $60 $60  

   

交通 $10 $0 $3,000 $5,000 $20 $50 
 

[4] 
   

東亞  $10 $10 $5,000 $5,000 $50 $50     

中國 

建設 
$1,000 $1,000 $5,000 $5,000 $50 $50 

 
[5] 

   

創興 $10 $10 － － － － － － － － 

中信 

嘉華 
$100 $100 － － － － － － － － 

大新 $100 $100 $5,000 $5,000 $50 $50 
   

[6]  

豐明 

[7] 
$100 $100 $5,000 $5,000 $50 $50 

   
[6]  

星展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50 $50 
   

[8]  

富邦 $500 $500 $5,000 $5,000 $50 $50     

恒生 $10 $500 $5,000 $5,000 $50 $50  
 

[9] 
  

存

摺 
$500 $2,000 

匯

豐 結

單 
$2,000 $2,000 

$5,000 $5,000 $50 $50 

   
[10] 

 

工銀 

亞洲 
$100 $100 

$1,000 

[11] 
$5,000 

$10 

[11] 
$50 

  
  

上商 $100 $100 $5,000 $5,000 $50 $50 
   

[6]  

渣打 $1,000 $1,000 $10,000 $10,000 $100 $100     

永亨 $10 $10 $5,000 $5,000 $50 $60     

永隆 $10 $10 $5,000 $5,000 $50 $50     

註：－  不適用 

[1] 銀行一般會以每月的平均結餘計算，部分銀行則會以過去三個月的平均結餘計算。 

[2] 銀行豁免部分人士的戶口低結餘服務費，豁免人士一般包括長者、18 歲以下或領取綜緩人士。不同銀行有不同的豁免 

準則。個別銀行的豁免措施最終以銀行公佈為準。 

[3] 該銀行表示會彈性處理開戶金額要求。 

[4] 適用於 55 歲或以上長者。 

[5] 該銀行表示一般會豁免長者，但未有在收費表註明。 

[6] 適用於以自動轉賬將有關津貼存入該銀行的客戶。 

[7] 該銀行沒有向客戶提供存摺戶口服務，只提供結單儲蓄戶口服務。 

[8] 適用於 2003 年 7 月 21 日前於該銀行開設戶口的客戶，並須提供有關證明。 

[9] 適用於 21 歲以下人士。 

[10] 適用於領取綜援的傷殘人士。 

[11]由 2008 年 3 月 1 日起，該銀行的結餘要求調整至$5,000，每月收費調整至$50。 

資料來源：2008 年資料摘錄自 2008 年 2 月消委會的《選擇》月刊第 376 期。2009 年資料摘錄自個別銀行服務收費表及透過熱線電話查

詢。至於其他沒有列入上表的銀行，由於不在 2008 年調查研究範圍內，故未有數據可作跟進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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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銀行信用卡利率及收費 

 
利率(實際年利率) 逾期繳款費用 

購物簽賬 現金透支 

超逾信貸額收費 

(每期) 最低付款額% (最低-最高收費) 

櫃位繳付卡數 

手續費 

銀行 

2006 年 2009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06 年 2009 年 

中銀 25.23% 32.40% 

*37.39% 

26.46% 34.11% 

*38.71% 

$100 $100 5% ($50-$200) 5% ($130-$200) $0 / 

東亞 26.82%起 34.49% 28.58%起 36.35% $150 $180 5% ($130-$200) 5% ($180-$250) $20 $30 

花旗 26.82%起 31.89%-34.49% 

*42.58% 

28.56%起 33.61%-36.32% 

*44.73% 

$180 $180 ($100-$200) 總結欠<$2,500：$180

$2,500-<$5,000 : $200

≥$5,000：$250 

$30 $30 

星展 26.80%起 31.37%-34.44% 28.15%起 32.74%-35.89% $100 $180 $150 總結欠<$15,000：$180

≥$15,000：$250 

$20 $30 

恒生 25.50%起 25.50% 

*30.29%-35.25% 

29.04%起 29.04% 

*34.20%-39.54% 

$130 $180 5% ($130-$200) $180 $30 $30 

匯豐 26.23%起 31.86% 27.94%起 33.07% $130 $180 5% ($130-$200) 5% ($180-$250) $0 $20 

創興 19.80%起 21.7%-34.49% 19.80%起 22.98%-35.89% $100 $120 5% ($100-$150) 5% ($100-$200) $0 / 

渣打 25.50%起 31.70% 

*按現行利率，再

額外附加銀行不

時公佈之利率 

34.20% 34.40% 

*按現行利率，再

額外附加銀行不

時公佈之利率 

$130 $130 5% ($130-$200) 

逾期 3 個月或以

上，額外收$100 

總結欠≤$2,500：$150

>$2,500-$10,000：$180

>$10,000：$200 

逾期 3 個月或以上，

額外收$100 

# / 

永亨 17.23%起 20.51%-34.49% 18.56%起 21.83%-35.98% $150 $150 5% ($130) 5% ($150-$200) $20 $30 

永隆 27.94%起 34.11% 27.94%起 35.51% $150 $150 5% ($130-$200) 5% ($150-$200) $10 $20 

註： * 未能在到期付款日或之前繳付月結單的最低還款額，銀行將按上述利率收取費用。 

     / 沒有資料。 

     # 沒有提供到分行櫃位交卡數服務。 

資料來源： 2006 年資料摘錄自 2006 年 8 月消委會的《選擇》月刊第 358 期。2009 年資料由個別銀行向本會提供或摘錄自銀行信用卡服務收費表。至於其他沒有列入

上表的銀行，部分未有在期內回覆本會、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表示因利率個人化而沒有統一的利率可提供比較。上述最新利率最終以個別銀行公佈為準。 


